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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国枫律证字[2016] AN490-3号 

 

致：维格娜丝时装股份公司 

 

根据本所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维格娜丝”）签署的《律

师服务协议书》，本所律师作为维格娜丝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以下称“本次

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维格娜丝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仅供本次交易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相同。 

 

鉴于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本次交易的若干

情况已发生变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期间本次交易若干情况的变更情况，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或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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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娜丝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借壳上市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审计报告、商定程序报告、评估报告和备考合

并财务报表的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签署<关于 Teenie Weenie 品牌资

产与业务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设立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相关协议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南

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并购贷

款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申请并购贷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南京金

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该次会议决议已由维格娜丝在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和报纸上予以公开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维格娜丝的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授权 

 

根据《重组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维格娜丝章程的规

定，维格娜丝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全部批准和授权程序，所取得的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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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查验维格娜丝公开披露的信息，除法律意见书“九、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已披露的事项外，本次交易进一步作出如下信息披露： 

 

维格娜丝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该次会议决议已由维格娜丝在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和报纸上予以公开披露。 

 

根据维格娜丝提供的材料及其声明，除上述应予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涉

及本次交易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安排。 

 

三、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维格娜丝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少量注册于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的

知识产权尚在按照《资产与业务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过户至甜维你的手续，且

该等知识产权是否变更至甜维你名下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影响外，其他注册于

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美国、沙特阿拉伯、欧洲联盟等地的知识产

权和主要存货、固定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妨碍该等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

实质性障碍，其他标的资产由于涉及合同的更新尚需第三方配合签署更新的卖场

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劳动合同。 

除上述之外，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

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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